
上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办理条件

产品名称 上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办理条件

公司名称 上海道与商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港路199弄2号

联系电话  13262751513

产品详情

要求

企业个人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需提交无外资承诺书，承诺各级股
东中均无任何外资、合资成份，并保证今后不接受任何外资、合资股东加入，
股东变更情况将及时报告许可证审批部门。

无证经营的后果和处罚：

擅自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或者擅自制作电视剧及其他广播电视节目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从事违法活动的
专用工具、设备和节目载体，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申请条件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机构名称、组织机构和
章程；

(2) 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广播电视及相关专业人员、工作场所；

(3) 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规记录或机构无被吊销过《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记录。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场地和人员要求

人员要求：不少于3名的广播电视相关专业人员简历和专业证明（一般提供广
播电视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专业须相关，原则上不接受国外证书）；

场地证明：

1) 有真实的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须为申请人（即企业全称）；承租人为个人
或者非申请人的，还需附上承租人将该场所提供给申请人使用的声明材料；

2) 租赁用途须具有办公、商业等用途，不得为纯住宅用途；

3) 租赁到期期限距离提交申请之日至少3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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